
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段考成績優良學生獎勵計畫 

     
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學生平時能專注課業、努力學習、增進學習成效、提高讀書

風氣，特訂定本獎勵計畫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同學。 

三、考試時間：依教務處排定時間辦理考試。 

四、成績核算：各科目以節數加權計算。 

五、段考獎勵核發： 

   1.排名全年級前十五名者，每人頒發獎狀乙幀。 

   2.各班前三名者頒發獎狀乙幀。 

   3.成績優良進步獎： 

     前次成績總平均五十分以上，本次總平均進步達十分以上者，一年級十五

名，二年級十五名，三年級十五名，獎狀乙幀。 

   4.高一依開課班群分 2組，高二、三依自然與社會分 2組，各組取前三名及

各班群進步獎(須符合上述第五項第 3點條件)前三名舉辦獎勵餐會。 

六、經費來源：由家長會捐助。 

七、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
